
连 州 市 应 急 管 理 局

关于转发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

应急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>

（试行）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镇（乡）人民政府、清远民族工业园管理委员会：

现将《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<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行

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>（试行）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参照

实施，实施过程中有遇到相关问题，请径向我局反馈。

附件：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印发《广东省应急管理部门

行政执法免行政处罚清单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连州市应急管理局

2024 年 5 月 27 日


